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发放前公示
一、补贴资金名称：
2025年7月-2025年8月份（部分）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
二、补贴文件依据：
1、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动物防疫补助）的通知》（闽财农指〔2025〕28号）
2、《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》(闽农综〔2021〕77号)
三、补贴对象及金额（金额单位：元）：
	序号
	拟补贴对象名称
	2025年7月-2025年8月（部分）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(头）
	补贴标准（元/头）
	应发放的补贴金额（万元）
	此批次拨付的补贴金额（万元）

	1
	晋江联兴农牧有限公司
 

	63
	80元/头
	0.504
	0.504

	2 
	晋江紫滨农牧实业有限公司
 

	62
	80元/头
	0.496


	0.496

 
 

	
	合计：
	125
	
	1
	1


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2025年8月（部分）为因本次发放资金有限，8月份只补贴晋江联兴农牧有限公司27头。
本期公示为期7天，从2025年9月12日至2025年9月19日止。在公示期内，如对公示项目有异议，可来人、来信、来电向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反映[联系电话：0595-85686945；通讯地址：晋江市新华街177号晋江市农业农村局；邮编：362200；双休日暂不受理来人、来电反映]。为便于调查核实，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，真实准确，有明确的内容。来信请署名，来电请说明真实身份及联系电话，我们将做好保密工作。
晋江市农业农村局
2025年9月12日
